附件

绍兴市福利彩票投注站

常态化公开征召实施细则（2026版）

一、征召入口

浙江政务服务网(绍兴市)、浙里办APP。

二、征召范围

绍兴市属行政区域。
三、咨询服务

（一）咨询时间

正常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14:00—16:30。

（二）咨询地址及电话

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越城区胜利东路375号（鼎盛时代大厦）12楼1210室/1212室，电话：0575-85148034/85138272。

越城区工作站：越城区中兴南路42号4楼，0575-85146034。

柯桥区工作站：柯岩街道越都名府商铺柯岩大道358-360号，0575-81188323。
上虞区工作站：百官街道迎宾大道256号，0575-82182386。

诸暨市工作站：暨阳街道东三村赵四小区729号，0575-87263981。

嵊州市工作站：三江街道领带园二路8号一层，0575-83187995。

新昌县工作站：七星街道康福路322号，0575-86381212。

四、代销条件

（一）申办人条件

1. 具有与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认同福利彩票的公益属性和责任理念，严格履行彩票代销合同约定的义务；

2. 年龄在18至50周岁，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经营能力的个人，或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3. 具有与从事彩票代销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4. 近五年内无刑事处罚记录和不良商业信用记录；

5. 申办人为个人的，须具有绍兴市户籍或居住地为绍兴市的《浙江省居住证》；
6. 如聘用销售人员的，须提供销售人员信息（年龄及学历要求等同于申办人条件），并按有关规定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销售人员相关待遇；

7. 非国家公职人员，非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从事彩票销售等经营活动的个人和单位；

8. 省、市两级福彩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销售场所条件

投注站按销售场所分为传统销售场所、特殊销售场所和兼营销售场所。

1. 传统销售场所条件

（1）在小区、厂区或沿街开设的，以销售福利彩票为主的场所，视为传统销售场所；

（2）营业面积在12 平方米以上；

（3）与城区传统销售场所（步行距离）不少于300米，乡镇不少于500米；与中小学、幼儿园通勤门口（步行距离）不低于50米（含）；
（4）销售场所须具有合法的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房屋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

（5）销售场所的装修，需符合福利彩票销售场所规范化建设标准；

（6）具有销售彩票相应的通讯、消防、安全等设施。

2. 特殊销售场所条件

（1）在大型商超综合体、交通枢纽（地铁站、火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汽车站）、步行街、旅游景点及其他人员聚集地等符合行业渠道性质开设的，以销售福利彩票为主的场所，视为特殊销售场所；

（2）特殊销售场所允许单独申请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

（3）营业面积不低于6平方米，单独申请即开型福利彩票销售的营业面积不低于4平方米；

（4）与传统销售场所（步行距离）一般不少于100米；与大型商超综合体、交通枢纽内的原有投注站一般不同层；在步行街、旅游景点内拟申请的销售场所间隔（步行距离）不少于100米；

（5）销售场所须具有合法的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半年的房屋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

（6） 销售场所装修可区别于传统销售场所，但需包括店招、销售柜、福彩标识、显示屏、警示语等基本要素；

具有销售彩票相应的通讯、消防、安全等设施。

3. 兼营销售场所条件

（1）在便利店、烟草店、咖啡店等店铺的基础上，增设福利彩票销售的场所，视为兼营销售场所，兼营销售场所分为普通兼营店和品牌连锁兼营店；
（2）普通兼营店与城区传统销售场所（步行距离）不少于300米，乡镇不少于500米；与中小学、幼儿园通勤门口（步行距离）不低于50米（含）；品牌连锁兼营店与传统销售场所一般不设距离限制；

（3）销售场所须具有合法的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房屋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品牌连锁兼营店统一由连锁机构管理单位出具相关证明；
销售场所必需设有销售区域，有条件的应设立彩民休息区，装修时需有店招（灯箱）、即开票销售柜、警示标语、明显福彩标识、站点信息牌等；

（5）具有销售彩票相应的通讯、消防、安全等设施。

五、申办流程

申办人在申办前，须到属地工作站进行准代销点客观情况评估、待上岗销售员主观能力测评后，再按以下流程进行申办：
1. 网上申办。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进入“浙江福彩投注站公开征召管理系统”进行注册、申办，并按要求上传申办材料。

2. 材料审核。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按照报名的时间顺序，对提交的申办材料进行审核。

3. 实地查勘。报名申办材料审核通过的，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7个工作日内派员对申办的销售场所进行实地勘察。

4. 结果公示。凡申办材料和实地查勘审核通过的，申办人可获得代销资格，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通过福彩官网对申办人、申办销售场所等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期3天。

5. 培训考试。公示结束无异议后，申办人和销售员参加由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组织的从业知识培训并通过考试。

6. 站点建设。考试通过后，申办人按照投注站形象建设标准对销售场所进行装修，并在1个月内通过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验收。

7. 系统注册。申办人向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交纳相应的销售保证金，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按流程办理新增投注站设立手续，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进行系统信息注册。

8. 签约销售。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与申办人签订代销合同，核发福利彩票代销证并提供投注设备，申办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开始销售。

六、申办材料

1. 个人申办材料

（1）申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2）申办人户口本（户籍证明）或居住地为绍兴市的《浙江省居住证》；

（3）大专及以上学历证书；

（4）销售场所的合法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一年的房屋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再提供租赁协议）；

（5）提供相关承诺书。

2. 法人申办材料

（1）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银行开户许可证（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3）机构信用代码证；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

（5）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6）销售场所的合法房产证明，系租赁的还需提供自报名之日起不少于半年的房屋租赁协议或租赁意向书（待确定获得代销资格后需提供租赁协议）；

（7）提供相关承诺书。

七、经营要求

1. 申办人获得代销资格后，须自主经营，严格依法并遵守代销合同的约定从事福利彩票销售活动，每日营业时间不少于10小时，不得委托他人代销，不得转借、转租、转让投注专用设备，否则将取消代销资格。

2. 申办人在获得代销资格后，原则上一年内不得变更销售场所地址。若一年内因不可抗力原因或一年后需要变更销售场所地址的，变更后的销售场所装修标准不得低于规定标准。

3. 申办人在获得代销资格后，不得擅自移址销售；不得在同一销售场所内销售其他彩票，否则将取消其代销资格。

八、有关事项说明

1. 个人申办，仅限申报一处地址，申办不成功的可再次申办，申办成功后不得再次申办。

2. 同一区域范围内，如有多个符合征召条件的申办人，以网上申报的时间先后顺序以及提交申办资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确定最终代销资格。

3. 申办资料不全或不实，视为无效申办；提供虚假资料的，经查实取消申办资格。

4. 申办后未取得代销资格的，前期为申办而投入的资金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销售场所租赁费等）由申办人自行承担。

5. 代销者因不可抗拒原因而无法继续经营的，在投注站地址不变的前提下，经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审核，浙江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批准，该代销者的直系亲属可通过原址新增（先退后增）的方式进行替换。

6. 步行距离的测量，以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为准。

7. 特殊销售场所由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每月进行定向公开征召，同等条件下，法人资格的申办人优先。品牌连锁店开设的、第三方公司拓展的兼营销售场所，由申办人直接与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接洽。

8. 本细则由绍兴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解释，于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